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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


          
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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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族
	
	户籍所
在地
	
	政治面貌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是否曾担任咸宁仲裁委员会第二届仲裁员
	
	专业
特长

	
	职称
	

	联系电话
	
	身份证
号码
	

	
邮寄地址

	




	毕 业
院 校
	
	
学 历

	
	学  位
	

	个 人
简 历
	



 咸宁仲裁委员会第三届仲裁员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满足
何种
申请
条件
	1.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，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 □
2.律师执业满八年的 □
3.曾任法官、检察官满八年的 □
4.从事法律研究、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 □
5.具有法律知识，从事法律、经济贸易、海事海商、科学技术等专业工作，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□

	担任其他仲裁机构仲裁员情况
	

	擅长专业
	一般合同□    房地产□    金融证券□   建设工程□ 
国际贸易□   知识产权□   土地□       公司□ 
其他专业领域（自填）：





	个人承诺
	
承   诺
本人申请担任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，并郑重承诺：
1.本表所填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；
2.服从咸宁仲裁委员会的工作安排，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；
3.遵照法律法规为当事人提供仲裁服务；
4.始终保持中立，坚持“公正、高效、专业”工作方针，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，保证案件审理质量；
5.维护仲裁荣誉，维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仲裁的信赖，为推动仲裁事业发展作出贡献。

承诺人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1

	单 位 推 荐 意 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


	 仲 裁 委 员 会 审 核 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


	备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